关于牡丹江市市区载货汽车限行措施的通告

为进一步规范我市市区载货汽车通行,保障市区道路畅通、有序,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》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》和《关于优化和改进城市配送货车通行管理工作的指导意见》,结合我市交通管理工作实际,市公安局决定调整牡丹江市市区载货汽车限行措施。现将有关事项通告如下:
 一、根据城市用地性质及功能,城市主干道在城市路网中的地位和作用对城市中心繁华区域、道路、桥梁实行区域性载货汽车（含大型专用车辆）禁行。

（一）6时至21时禁行区域
1.6时至21时，对光华街—东四条路—环江北街—太平路所围区域（含边界道路）实行轻型以上载货汽车、大型专用车辆禁行；21时至次日6时，该区域实行重型载货汽车、大型专用车辆禁行；
2.6时至21时，对光华街—太平路—环江北街—西三条路—牡丹江大桥所围区域（含边界道路）实行轻型以上载货汽车、大型专用车辆禁行；21时至次日6时，该区域实行重型载货汽车、大型专用车辆禁行；
（二）6时至19时禁行区域
1.6时至19时，对宁北路—西三条路—环江北街—西十一条路（不含）—平安街西十条路至西十一条路（不含）—西十条路（不含）所围区域实行轻型以上载货汽车、大型专用车辆禁行。
2.6时至19时，对光华街—富江路（不含）—江堤—东四条路所围区域实行轻型以上载货汽车、大型专用车辆禁行。
3. 6时至19时,对地明街—北安路—海林街—兴中路（不含）所围区域实行轻型以上载货汽车、大型专用车辆禁行。
4. 6时至19时,对莲花湖路（不含）—环江南街—海浪河路（不含）—牡丹江大街（不含）所围区域实行轻型以上载货汽车、大型专用车辆禁行。
（三）特殊禁行道路
1.乌苏里路（牡丹江大街至兴隆转盘道）实行轻型以上载货汽车、大型专用车辆24小时禁行；轻型（含）以下载货汽车6时至22时禁行。
2.太平路实行轻型以上载货汽车、大型专用车辆24小时禁行；轻型（含）以下载货汽车6时至22时禁行。
3.新华路、虹云桥实行轻型以上载货汽车、大型专用车辆24小时禁行；轻型（含）以下载货汽车6时至22时禁行。

4.环江南街（海浪河路至兴隆街）实行轻型以上载货汽车、大型专用车辆24小时禁行。
二、 皮卡车参照小型载客汽车标准可在市区道路通行，不受上述载货汽车限行的政策限制。

三、车体长度小于等于610厘米中型货车（含新能源中型货车、中型厢式货车）按照轻型货车通行政策进行管理。
四、因特殊需要必须进入上述禁行区域、路段的载货汽车和大型专用车辆,须按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指定路线通行。
 五、本通告自2025年10月9日起施行。广大驾驶人要严格按照本通告规定的路线行驶。对违反本通告规定的,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按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》第九十条的规定予以处罚。

本通告自发布之日起施行，有效期5年。

特此通告。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牡丹江市公安局
2025年9月18日

